
市政公共用水優待辦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再 修 正 條 文 預 告 條 文 說    明 各機關建議 處理意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自來水法

第六十七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自來水法

第六十七條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市政公

共用水，指自來水法施

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所

列之用水。 

前項市政公共用

水，由用戶按自來水事

業營業章程所定方式向

自來水事業申請用水優

待；市政公共用水屬防

疫用水者，用戶應自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

立日起至解散後三十日

之期間內提出申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市政公

共用水，指自來水法施

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所

列之用水。 

一、對市政公共用水之範

圍予以定義。 

二、本條所稱市政公共用

水係依據自來水法施

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

之規定。 

三、考量市政公共用水係

為公共環境清潔用

水，為維持公共環境

衛生之必要並具有公

共福利之性質，故給

予水費優待，應由用

戶按自來水事業營業

章程所訂方式，檢具

相關文件向自來水事

業提出申請。 

  

第三條 市政公共用水之用

水費，減收百分之五

十，基本費按原價計

收。 

第三條 市政公共用水之水

費，按普通用水水價減

收百分之五十。 

一、明訂市政公共用水優

待方式。 

二、水費包括用水費及基

本費，現行市政公共

用水優待方式係按普

通用水水價(包含基本

費及用水費)減收百分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鑑於基本費之收取係為支

應營運固定成本，包含

「淨水、供水設施折舊費

與維護費」、「道路使用

費」、「水表折舊及汰換」

及「抄表、水單郵資費」

考量基本費係為自來水事

業維持基本營運所需，爰

參採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所

提意見，基本費由現行五

折改為不予減免。 



之五十；惟考量基本

費為自來水事業供水

之固定成本，故所優

待範圍應以用水費為

限，為維持自來水事

業基本營運所需，爰

基本費按原價計收不

予優待，用水費維持

現行減收百分之五

十。 

等，與用水量及用途無

關，基於營運成本考量，

建議市政公共用水優待採

用水費減收百分之五十方

式辦理，基本費則不予減

免。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明訂本辦法施行期日。   

 


